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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AE_A4_E8_c80_303693.htm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2007年第14号公告 为履行我国入世承诺，规范外

资实验室的从业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

》以及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在中国境内从事产品质量检测、校准活动，并

对外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外资实验室应当取得

资质认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一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）主管全国外资实验室的

资质认定和监督管理工作；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所辖

行政区域内的外资实验室的资质认定受理、审批和监督检查

工作。 二、申请资质认定的外资实验室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

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（一）具有独立的中国法人资格； （二

）境外投资者具有三年以上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从事相关

检测、校准活动的业务经历； （三）具备与其申请开展业务

范围相适应的注册资本、设备、场地、人员等相关条件； （

四）具备《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、《检测和校准实验

室能力的通用要求》（GB/T15481-2000 idt ISO/IEC17025-1999

）规定的质量体系并有效运行6个月以上； （五）其他法律

法规规定的条件。 三、申请人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

监督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下列材料和证明性文件： （

一）《实验室资质认定申请书》（可以从国家认监委网



站www.cnca.gov.cn行政许可栏目中下载）； （二）中国法人

资格证明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； （三）注册资本证明、

境外从事相关检测、校准业务的证明； （四）质量手册和程

序文件目录； （五）典型检测、校准报告； （六）参加能力

验证的情况及证明； （七）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需要提

交的文件。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对申请人申请有异议的，申

请人可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诉，或向国家认监委提出资质认

定的书面申请。 四、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以及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，对申请人进行资质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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